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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方收了货就没影了

2017年11月27日，义乌国际贸易综

合服务及经济案件预警平台（即义乌经侦

预警平台）接到多名市场经营户反映，称

11月以来与“南大贸易有限公司”有大额

贸易往来，但交货后，订货的“巴基斯坦籍

外商”便没影了。

接警后，工作人员当天便联合义乌市

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展开核查，发现位于福

田大厦内的“南大公司”大门紧闭。

12月5日，平台再次接到市场经营户

反映，称前往“南大公司”的仓库交货时，仓

库房东拒绝收货。

仓库位于陶界岭，有5间房。房东称，

当初这名外商一口价提出8000元的月租

金，价格诱人，房东也就没有及时进行身

份登记，且仅收了一个月的租金。但之后

的两个多月，房东再也没有见过这名

外商。

据此，民警判断“南大公司”存在骗货

的重大嫌疑，随后找到了订货方巴基斯坦

籍的ALI（化名）。ALI表示自己在义乌从

事日用百货生意多年，有时会拖欠货款，但

并不存在欺诈行为。当民警要求ALI出

示公司相关材料及订单时，ALI以材料、订

单不在公司为由拒绝配合调查。

于是，民警进行了走访调查。在此过

程中，很多市场经营户反映这家公司的老

板好像是个女的，中国人，老外只是公司的

业务员。

“女老板”也来报案

第二天下午，“女老板”出现了。河南

籍女子宁某来到义乌市公安局报警，称自

己是“南大公司”对外宣称的“老板”，但她

表示自己是受ALI雇佣的，在南大公司负

责保洁，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我过来之

后，ALI只有偶尔几次会喊我去市场，其余

时间就让我在公司，他和翻译自己去订

货。”宁某说。

近期，ALI在市场上订购的货物越来

越多，价值超过了200万元，而未收到货款

的经营户却不停地找到宁某，向她催讨货

款。“有一次我就听到他跟侄子商量携货出

境，我一想，出境之后万一要我‘背锅’怎么

办？”于是，宁某在女儿的陪同下向警方

报案。

经进一步调查，2017年11月，ALI以

“南大公司”的名义，在义乌市场上订购了

200多万元的货，主要以皮带、碗等日用百

货为主，并已收到价值70万元的货，其中

30万元的货物已经出港，剩余货物还在陶

界岭的仓库内。

涉案外商已被刑拘

然而，根据警方对ALI经济状况的调

查，他是完全没有能力支付这一系列货款

的。目前，ALI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义

乌警方刑事拘留，出港货物正在积极追货

当中。

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分局民警龚卫东介

绍，商户可以在经侦预警平台上查询合作

对象的信用情况，但是信用情况是以大数

据为基础的，大家在平台上填报的信息越

多，后台收集的数据也越多，系统作出分析

评判的依据也就越准确。

据悉，该平台2017年共发布预警信息

1037篇，接到市场经营户贸易信息填报

2435条，其他经济犯罪举报874条，用户

范围涉及90多个国家，为义乌市场经营户

避免、挽回损失金额达1484.5万元。

傅雷之子诉汇编出版社

傅敏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2017

年6月，傅敏诉称，1979年至1981年，傅

敏将傅雷、傅聪父子往来家信整理编选汇

编成《傅雷家书》公开发表，后由北京三联

书店出版发行。36年来，经过不断发掘整

理、丰富选编内容，《傅雷家书》不仅成为我

国著名的品牌畅销书，并由出版时的一本

小书逐步形成如今拥有十余个品种的《傅

雷家书》系列。《傅雷家书》作为单独书名使

用，在该系列中已经约定俗成为具有特定

内容、特点结构的家书精选本书名，中国文

联出版社未经傅敏同意擅自删改选编《傅

雷家书》，擅自增加与家信无关的傅雷其他

作品，并以与《傅雷家书》相同的书名进行

出版发行。其行为误导了读者，属于不正

当竞争，也侵犯了傅敏的保护作品完整

权。自2010年起，傅敏每年都在《中国图

书商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上刊登关于

《傅雷家书》版权的严正声明，中国文联出

版社对此视而不见，存在明显的主观侵权

故意。

傅敏请求法院判令中国文联出版社停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使用与《傅雷家

书》相同的书名，召回并销毁所印《傅雷家

书》，不得再行印刷、发行；侵犯了傅敏保护

《傅雷家书》的作品完整权，要求其在《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刊登四分之一版面的道歉

公告；赔偿傅敏经济损失26万元。

中国文联出版社辩称，出版社审查了

作品来源，尽到了审查义务，其出版的图书

均是傅雷的作品。同时，其出版的由高山

汇编的《傅雷家书》在内容上与傅敏的图书

有显著不同，有一半以上是新增加的内容，

版本上具有独创性。两者版本都是汇编性

作品，两部在分类选编等各方面不一样，都

是享有汇编权的独立作品。因此，文联版

本没有侵犯傅敏名称权等，不构成不正当

竞争。

易导致公众误认
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中国

文联出版社与北京翰墨怡香图书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双方就文联

版《傅雷家书》的出版发行事宜达成协议。

2017年1月25日，文联版《傅雷家书》编者

高山出具出版授权证明，授权北京翰墨怡

香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文联出版社出

版《傅雷家书》一书。高山所编《傅雷家书》

主要参考资料出处为：网络、杂志以及其他

已出版图书。文联出版社出版图书使用

《傅雷家书》作为书名是因其作品的主体是

傅雷的书信，案涉傅雷作品全部进入公版

领域，文联版《傅雷家书》所涉内容均已进

入公版领域。

经比对，傅敏版《傅雷家书》与文联版

《傅雷家书》的作品均选取部分傅雷本人书

信。文联版《傅雷家书》内容全部是傅雷所

作，其中增添了一些傅雷关于生活的感悟、

艺术的理解等方面的文章以及部分书信。

文联版《傅雷家书》在涉案图书的封面、封

底及书脊上均印刷了“傅雷家书”字样。

法院经审理认为，傅敏版《傅雷家书》

内容包含序言、后记以及傅雷及其家庭成

员的书写的书信。文联版《傅雷家书》书信

及文章选取的全部是傅雷所作，较傅敏版

《傅雷家书》增添了傅雷关于生活的感悟、

艺术的理解等方面的文章以及部分书信等

新内容，图书的结构体例与傅敏版《傅雷家

书》按照书写的年代分类亦不同，具有独创

性。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独立

作品。

但是，傅敏版《傅雷家书》经过权利人

近30年的宣传推广，在实体书店以及电子

商务平台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赞誉，

存在数量庞大的阅读群体。傅敏版《傅雷

家书》实体图书多次出版并上榜畅销书榜，

在中国境内具有极高的市场知名度，为相

关公众广为知悉，属于法律规定的“知名商

品”。随着《傅雷家书》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傅雷家书”作为知名书信体图

书名称也逐渐具备了区分同类作品的显著

性。时至今日，傅敏版《傅雷家书》已在相

关公众间具备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亦同时与傅敏版

《傅雷家书》作品建立起了稳定的对应关

系，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构成

了法律规定的“特有名称”。

基于傅敏版《傅雷家书》图书具有极

高知名度、作为图书名称具有区别商品来

源的显著特征，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涉案图书的行为易造成与傅敏版《傅雷家

书》图书之间产生混淆，容易导致相关公

众误认为文联版《傅雷家书》与傅敏版《傅

雷家书》存在特定联系，在消费者购买及

使用时产生其在阅读傅敏版《傅雷家书》

的错误体验，故文联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涉案的南大贸易公司

《傅雷家书》属知名商品有“特有名称”
法院判中国文联出版社不正当竞争
《人民法院报》周瑞平

傅敏版《傅雷家书》是我国著名的品牌畅销书，在实体书店以及电子商务

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和赞誉。2017年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高

山汇编的《傅雷家书》。傅敏认为该出版社未经其同意擅自删改选编并同名发

行《傅雷家书》，构成不正当竞争。近日，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中国文联出版社立即停止在涉案图书上使用《傅雷家书》

书名及印刷发行，并赔偿原告傅敏经济损失10万元。

保洁阿姨成“女老板”后为啥又要报警？
怕“背锅”的她和义乌多名经营户背后有个骗货案
通讯员 龚书弘 王江龙 本报记者 陈佳妮

一直以来，涉外经济犯罪案件都

是义乌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昨天，

记者从义乌警方了解到一起涉外经

济犯罪案件：一家尚未注册的“皮包

公司”，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向30余

名市场经营户订货超200万元，但收

到货后却迟迟不肯付款。随着调查

的深入，警方发现，这家公司所谓的

“负责人”宁某，竟只是外商雇佣的一

名保洁阿姨。近日，公司的实际负责

人被刑拘。
仓库里的货


